
  

证券代码：603906          证券简称：龙蟠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1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增资暨全资子公司向全资孙公司增资并提供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全资子公司向

全资孙公司增资并提供借款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之“年产

60 万吨车用尿素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全资子公司湖北绿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湖北绿瓜”）、全资孙公司四川可兰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

川可兰素”）和山东可兰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可兰素”）变更为

全资孙公司湖北可兰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可兰素”）、四川可兰

素和山东可兰素；同意公司使用该项目募集资金人民币 38,553.11 亿元向全资子

公司江苏可兰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可兰素”）增资，并由江苏

可兰素分别向其全资子公司湖北可兰素增资人民币 9,000 万元、提供无息借款

4,635.04 万元，向四川可兰素增资人民币 8,000 万元、提供无息借款 4,803.88 万

元，向山东可兰素增资人民币 7,000 万元、提供无息借款 5,114.19 万元，以分别

实施年产 20 万吨车用尿素项目。 

 本次变更仅涉及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其目的在于将公司车用尿素

项目整合至江苏可兰素及其下属公司，实施项目、实施地点和实施金额均未发生

改变，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本次增资及借款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该

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621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82,987,551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6.51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199,999,977.01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4,468,856.18元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175,531,120.83元。 

上述资金于2022年5月18日全部到位，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验，并出具中天运[2022]验字第90024号《验资报告》，且已全部存放于

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已按相关规

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监管协议。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新能源汽车动力与储能电池正极材

料规模化生产项目 
251,843.65 129,000.00 

2 年产 60 万吨车用尿素项目 43,293.42 41,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50,000.00 50,000.00 

合计 345,137.07 220,000.00 

鉴于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使用募集资金总额，本公司根

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和各项目具体情况对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进行调整，调整后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调整后拟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1 
新能源汽车动力与储能电池正极材 

料规模化生产项目 
251,843.65 129,000.00 

2 年产 60 万吨车用尿素项目 43,293.42 38,553.11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50,000.00 50,000.00 

合计 345,137.07 217,553.11 

 

二、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具体情况 

公司本次变更实施主体的募投项目为“年产60万吨车用尿素项目”，本项目

拟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绿瓜及全资孙公司四川可兰素、山东可兰素共同负责实

施。上述三家公司分别在湖北、四川、山东新建年产20万吨车用尿素产能，具体

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前 变更后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新建产能（万吨/年）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新建产能（万吨/年） 

湖北绿瓜 湖北 20 湖北可兰素 湖北 20 

四川可兰素 四川 20 四川可兰素 四川 20 

山东可兰素 山东 20 山东可兰素 山东 20 

变更前项目实施主体湖北绿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主营业务为消杀类产品

的生产、销售；变更后项目实施主体湖北可兰素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可兰素的

全资子公司，即公司全资孙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目的在于将公司

的车用尿素产品线整合至江苏可兰素及其下属公司，以便于公司统一管理和财务

核算。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仍为“年产 60 万吨车用尿素项目”，项目实施

地点及经济效益测算未发生变化，不属于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 

 

三、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全资子公司向全资孙公司增资并提供

借款的具体情况 

（一）增资情况 

为保障上述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拟使用该项目募集资金人民币

38,553.11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江苏可兰素进行增资（全部计入注册资本），并由江

苏可兰素分别向其全资子公司湖北可兰素、四川可兰素和山东可兰素进行增资并

提供借款，详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提供增资/借

款方 

被增资/借款

方 
增资金额 借款金额 合计金额 



  

公司 江苏可兰素 38,553.11 - 38,553.11 

江苏可兰素 湖北可兰素 9,000.00 4,635.04 13,635.04 

江苏可兰素 四川可兰素 8,000.00 4,803.88 12,803.88 

江苏可兰素 山东可兰素 7,000.00 5,114.19 12,114.19 

本次增资完成后，江苏可兰素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变更为 43,553.11 万元，

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可兰素、四川可兰素和山东可兰素注册资本分别由

1,000 万元、2,000 万元、3,000 万元均变更为 10,000 万元，仍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二）增资主体情况 

1、江苏可兰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沂湖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石俊峰 

经营范围：汽车用品、环保产品、车用尿素、润滑剂、添加剂、汽车零配件、

尿素加注设备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环保设备、汽车保养设备销售及技

术服务；润滑油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

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

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终端计量设备制造；终端计量设备销售；

站用加氢及储氢设施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机械设备研发；

机械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12 月（经审计） 

资产总额 629,404,599.90 423,265,064.51 

负债总额 396,770,086.54 210,006,150.88 

净资产 232,634,513.36 213,258,913.63 

营业收入 185,119,145.72 803,307,004.93 

营业利润 19,129,278.05 70,851,291.14 



  

净利润 19,003,749.73 64,337,950.11 

 

2、湖北可兰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注册地址：襄阳市襄城区襄城经济开发区余家湖工业园天舜大道 20 号综合

服务楼 301 室 

法定代表人：沈志勇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

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塑料包装箱及容器

制造；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湖北可兰素为 2022 年 5 月新注册成立的公司，暂无财务数据。 

3、四川可兰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注册地址：四川蓬溪经济开发区金桥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沈志勇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

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

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

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12 月（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2,978,740.65 78,377,011.99 

负债总额 182,678,789.48 58,561,535.59 

净资产 20,299,951.17 19,815,476.40 

营业收入 16,396,052.65 5,613,902.38 

营业利润 -3,254,897.87 -254,543.38 



  

净利润 484,474.77 -184,523.60 

 

4、山东可兰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注册地址：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长城街 1999 号 

法定代表人：沈志勇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

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塑料包装箱及容器

制造；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12 月（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6,674,625.82 77,957,736.36 

负债总额 71,930,959.61 48,667,874.21 

净资产 34,743,666.21 29,289,862.15 

营业收入 47,159,838.07 4,347,825.72 

营业利润 7,037,145.47 -714,136.52 

净利润 5,453,804.06 -710,137.85 

 

（三）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 

为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安全，董事会同意江苏可兰素、湖北可兰素、四川可兰

素和山东可兰素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在增资及借款完成后与公司、存放募集资

金的商业银行、保荐机构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

理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有关规定实施监管。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除变更“年产 60 万吨车用尿素项目”的部分实施主体外，项目的实施



  

地点、投资方向、投资内容、项目经济效益测算等未发生变化，未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有利于整合

公司业务模块，更好地进行独立核算，促进公司长期健康发展。公司也将严格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科学合理决策，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

和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实现公司与投资者利益最大化 

 

五、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2 年 6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以募集资金向

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全资子公司向全资孙公司增资并提供借款的议案》，同意公司

将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之“年产 60 万吨车用尿素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湖北绿瓜、

四川可兰素和山东可兰素变更为湖北可兰素、四川可兰素和山东可兰素；同意公

司使用该项目募集资金人民币 38,553.11 万元向江苏可兰素增资（全部计入注册

资本），并由江苏可兰素分别向其全资子公司湖北可兰素增资人民币 9,000 万元、

提供无息借款 4,635.04 万元，向四川可兰素增资 8,000 万元、提供无息借款

4,803.88 万元，向山东可兰素增资人民币 7,000 万元、提供无息借款 5,114.19 万

元，以分别实施年产 20 万吨车用尿素项目，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包括但不限

于募投项目变更备案登记手续、增资手续、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存储监管协

议和签署募投项目实施相关协议等相关事项。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

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专项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是基于公司整体发展布局而做

出的决策，有利于整合业务模块，便于财务核算，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以上事

项的内容和审议程序等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变



  

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全资子公司向全

资孙公司增资并提供借款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符合公司战略规划的需

要，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内容及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

此，同意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及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全资子

公司向全资孙公司增资并提供借款。 

（三）保荐人意见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并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全资子公司向

全资孙公司增资并提供借款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

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该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的规定，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

使用方向，不会对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并向全资子

公司增资暨全资子公司向全资孙公司增资并提供借款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4 日 

 

 


